附件

[bookmark: _GoBack]山东省数字贸易企业梯度培育评价标准

	序号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标准
	分值
	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	1
	经营规模
	数字服务
出口额
	≧50万美元
	10
	省外汇管理局

	
	
	
	≧100万美元
	15
	

	
	
	
	≧200万美元
	20
	

	
	
	
	≧300万美元
	25
	

	
	
	
	≧500万美元
	30
	

	
	
	数字服务
出口占比
	≧5%
	10
	

	
	
	
	≧10%
	12
	

	
	
	
	≧20%
	14
	

	
	
	
	≧30%
	16
	

	
	
	
	≧50%或≧1000万美元
	20
	

	2
	成长潜力
	数字服务出口
年均增长率
	≧5%
	4
	

	
	
	
	≧15%
	6
	

	
	
	
	≧30%
	10
	

	3
	创新能力
	研发投入
	研发费用≧100万元或占比≧2%
	6
	省商务厅

	
	
	
	研发费用≧300万元或占比≧4%
	8
	

	
	
	
	研发费用≧500万元或占比≧8%
	10
	

	
	
	知识产权
	拥有专利、软件著作权≧1项
	4
	省市场监管局

	
	
	
	拥有专利、软件著作权≧5项
	6
	

	
	
	
	拥有Ⅰ类知识产权≧2项
	10
	

	4
	国际化
程度
	国际客户
	≧2个国家和地区
	4
	省商务厅

	
	
	
	≧5个国家和地区
	6
	

	
	
	
	≧10个国家和地区
	10
	

	
	
	国际认证
	≧1项国际认证
	6
	省市场监管局

	
	
	
	≧3项国际认证
	8
	

	
	
	
	≧5项国际认证
	10
	

	5
	加分项
	品牌打造
	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
	5
	省商务厅

	
	
	
	入选信息技术外包和制造业融合发展重点企业
	5
	

	
	
	技术实力
	省科学技术进步奖
	3
	省科技厅

	
	
	
	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
	5
	

	
	
	
	入选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
	5
	

	
	
	发展成长
	入选本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
	3
	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	
	
	
	入选国家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
	5
	

	
	
	
	入选本省瞪羚企业或独角兽企业
	3
	

	
	
	
	入选国家瞪羚企业或独角兽企业
	5
	

	
	
	标准引领
	主导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≧5项
	5
	省市场监管局

	
	
	
	主导制定国际标准或国家标准≧10项
	10
	

	
	
	上市情况
	境内上市
	5
	省商务厅

	
	
	
	境外上市
	10
	

	
	
	特殊情况
	指标体系未能完全覆盖的优秀企业，经各市推荐，省商务厅会同有关部门（单位）评审后，根据情况适当加分。
	-
	有关部门（单位）


评价指标说明：
本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百分制，并设置加分项20分，申请认定企业总分应达到以下要求：
数字贸易成长企业：60分及以上；数字贸易骨干企业：75分及以上；数字贸易领航企业：90分及以上。
（1）企业申报时应如实填报各项指标数据，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
（2）各项指标以申报时最近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数据为准。
（3）各项指标评分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，符合多个档次的按最高档次计分，不同二级指标项之间可以累计。
（4）数字服务出口占比计算方法为：数字服务出口额/服务出口额。
（5）加分项中总分不超过20分。
（6）企业总得分=基础指标得分+加分项得分，满分120分（基础100分+加分20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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